
新北衛生局疾病管制科

暨本市各區衛生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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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斷
符合登革熱臨床條件之個案

及早使用
NS1試劑助診斷 (15-20min)

通報
於24小時內通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

線上通報
上傳至傳染病通報系統

健保網域(VPN)

紙本通報
傳真傳染病個案(含疑似病例)

報告單予新北衛生局
02-22577166

檢體送驗

依據檢體送驗作業說明(P9-10)，
將採血管包裝至檢體箱後
聯繫轄區衛生所協助送驗 2



➢潛伏期：約3～8 天（最長可達 14 天）

➢可感染期：病人發病前 1 天至發病後 5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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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定義
符合臨床條件

臨床條件

突發發燒並伴隨下列任二（含）項以上症狀

一. 頭痛/後眼窩痛/肌肉痛/關節痛/骨頭痛

二. 出疹

三. 白血球減少（leukopenia）

四. 噁心/嘔吐

五. 血壓帶試驗陽性

六. 任一警示徵象：

1. 腹部疼痛及壓痛

2. 持續性嘔吐

3. 臨床上體液蓄積（腹水、胸水…）

4. 黏膜出血

5. 嗜睡/躁動不安

6. 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 2 公分

7. 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

登革熱為第二類傳染病
應於24小時內通報當地
衛生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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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S1抗原快篩使用程序 (1/2)

➢ 試劑內容物：

➢登革熱病毒NS1抗原檢驗片

➢拋棄式滴管

➢說明書

➢ 檢體採檢：

➢全血：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，立即進行檢測。

➢血清：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（不含抗凝血劑)，
靜置30分鐘待血液凝集，上清液即為血清檢體。

➢ 檢驗程序：
用拋棄式滴管取檢體，滴3滴檢體到檢體孔，反應15-20分鐘。

✽反應時間不要超過20分鐘!!
超過20 分鐘後的結果，請勿判讀。
過晚判讀可能得到錯誤結果。

登革熱NS1抗原快速診斷試劑通報費用28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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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S1抗原快篩使用程序 (2/2)

➢ 結果判讀：

(1)

(2)

(3)

☆若檢體的登革熱病毒 NS1抗原量低於本試驗
的最低偵測極限，或採集檢體時病程尚未出現
抗原，可能會得到陰性結果。

☆陰性結果並不能排除近期感染的可能。

「登革熱NS1抗原快速診斷試劑通報費用280元

登革熱NS1抗原快速診斷試劑通報費用28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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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措施
一. 疾病管制署-傳染病防治獎勵辦法(第5條)

⚫ 登革熱、屈公病、西尼羅熱、茲卡病毒感染症全縣（市）

地區當年度流行季本土病例之首例：新臺幣4,000元。

⚫ 登革熱、屈公病、茲卡病毒感染症境外移入病例：每例新

臺幣2,500元。

二.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防治獎勵計畫

⚫ 當年度診斷具登革熱疑似症狀且於發病 3 日內通報，經中

央研判確診前50例本土病例，每例確診本土病例獎勵通報

醫師新臺幣2,500 元。

發燒病人TOCC評估調查
旅遊史（Travel history）
職業別（Occupation）
接觸史（Contact history)
群聚史（Cluste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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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作業說明
一. 通報入口：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.

• 【健保網域(VPN)免帳號通報入口】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(無

NIDRS帳號診所適用，請先登入健保(VPN)

二. 紙本傳真 : 填寫「傳染病個案(含疑似病例)報告單」

• 傳真至衛生局：22577166，並與衛生局確認

通報入口
連結

通報單下載
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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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體送驗作業說明 (1/2)
⚫檢體種類-血清
➢作業程序：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(不含抗凝血劑)
後，靜置30分鐘待血液凝固→2-8℃保存。(考量設備與無
菌操作因素，血清可直接以採血管送驗)

⚫採血管管壁資訊

1. 貼上barcode 、2. 個案姓名、 3. 採檢日期

檢體容器(一)
溫度監視片
貼於檢體容器上蓋內側

2.放入內含海棉之檢體筒中，蓋緊蓋子。

(檢體筒內之海棉為固定檢體，請勿隨意拿出)

檢體容器(二)

1.戴上手套將檢體使用二層夾鏈袋密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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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體送驗作業說明 (2/2)

裝箱步驟

⑴

⑵

送驗單要放入夾鍊袋中，再置入箱內

⑶

⑷

⑸

⑹

*填妥橘色防偽貼紙後
以封條黏貼方式貼在箱外。

*外箱註明「送件單位」: 貴診所
「收件單位」: 疾管署昆陽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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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區衛生所 電話 地址

三重區衛生所 2982-5233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號

板橋區衛生所 2258-6606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 號

永和區衛生所 3233-2780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

中和區衛生所 2249-1936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

新莊區衛生所 2996-7123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2號

新店區衛生所 2911-3984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6 號 12樓

土城區衛生所 2260-3181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

蘆洲區衛生所 2281-2011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58號

汐止區衛生所 2641-203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6號

樹林區衛生所 2681-2134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-7號

鶯歌區衛生所 2670-2304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

三峽區衛生所 2671-1592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

淡水區衛生所 2621-562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

瑞芳區衛生所 2497-2132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

五股區衛生所 2291-7717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11號

平溪區衛生所 2495-1015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17號

泰山區衛生所 2909-9921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

林口區衛生所 2606-8760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1樓

深坑區衛生所 2662-1567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

石碇區衛生所 2663-1325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82號

坪林區衛生所 2665-6272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

三芝區衛生所 2636-4850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

石門區衛生所 2638-1007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里中山路 28之1 號

八里區衛生所 2610-2137 新北巿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6號

雙溪區衛生所 2493-1211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 18 號

貢寮區衛生所 2490-1431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

金山區衛生所 2498-4807 新北市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59號

萬里區衛生所 2492-1117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57號

烏來區衛生所 2661-7200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10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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